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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于做好第四届二次“双代会”提案征集工作

通   知
“双代会”各代表组：

经院工会研究报院党委同意，学院第四届二次“双代会”拟于2013年11月下旬择日召开，为充分体现教职工、工会会员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认真反映教职工、工会会员的要求或建议，现就提案征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案内容
（一）凡属本院职权范围及双代会规定内处理的问题，可作为提案。 
1．学院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建设文化强省、校园文化建设、人文环境创建、和谐校园创建等方面；

2．学院办学思路及教育教学、科研创作、行政后勤管理等方面；

3．学院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及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工作方面；

4．学院综合管理及制度建设方面；

5．以人为本，关心教职工生活福利及院内的热点问题。
（二）提案必须符合以下基本原则：
1. 代表性：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本院教职工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全局性：正确体现国家、学院、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
3. 真实性：所反映的问题真实可信。
4. 可行性：在学院职责和财力、物力范围之内，所提建议和措施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5. 规范性：提案书写符合规范要求，提案提交合乎规定程序。
（三）以下方面的问题不宜列为提案：

1、纯属党内的问题；

2、其他团体内部的问题；

3、按照法律程序应由当事人向司法机关申诉解决的问题；

4、纯属个人的具体问题或对个别人的具体意见。

二、提案格式
1. 提案必须是一事一案，且包含提案案名、提案案由、措施与建议三部分内容。
2. 提案须填写统一的纸质提案征集表（表格附后，各栏书写不下，可另附纸张）。
3. 提案须有1人代表作为提案人提出， 2人以上（含2人）代表附议。
4. 每个提案人、附议人都必须在纸质的提案征集表上签名。
5. 为准确表达提案人意愿，填写提案时，应字迹工整，符合规范，提案征集电子表格可从学院QQ教工群共享中下载。
三、提交要求
请各代表组填写好提案征集表后，送交第四届二次双代会提案组郑晓皖处（附中楼5429室）。本届双代会提案从2013年11月11日开始提交，截止日期为2013年12月10日。
各代表组要按照通知精神，积极发动本组“双代会”代表在认真调研和向所在部门教职工征集提案的基础上，向大会提出有较高质量和水平的提案。各位代表要切实关注提案工作，把教职工群众中好的建议、意见通过提案上升到学院层面，形成学院决策的依据。每位工会会员和教职工应关心提案工作，主动向你选出的代表反映意见和要求，使提案来源于基层，来源于教职工，真正体现大家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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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部门对提案的答复和处理意见：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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